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经济法学专题研究?王源扩等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０
ＩＳＢＮ７－８１０５２－４７０－４

Ⅰ．经．．．Ⅱ．王．．．Ⅲ．经济法—法的理论—专题
研究 Ⅳ．Ｄ９１２２９０４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１）第０６７１０３号

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

———经济法学专题研究
王源扩等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安徽省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印刷厂

（合肥市肥西路３号 邮编２３００３９） 开 本 ８５０×１１６８ １?３２
联系电话 编辑部０５５１－５１０６４２８ 印 张 １６．７５

发行部０５５１－５１０７７８４ 字 数 ４２０千
电子信箱 ａｈｄｘｃｈｐｓ＠ｍａｉｌ．ｈｆ．ａｈ．ｃｎ 版 次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１版
责任编辑 程中业 朱丽琴 印 次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１次印刷
封面设计 孟献辉

ＩＳＢＮ７－８１０５２－４７０－４?Ｄ·３５ 定价２５．００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王源扩，男，１９５５年４月生，安徽寿县人。１９８２年

２月安徽师范大学政教系本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安徽大学民法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毕业，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学位；后在安徽大学

法学院任教，历任教研室副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现

为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导师；其间１９８８年３月公派到澳大利亚莫拿什大学
（ＭｏｎａｓｈＵｎｉｖ．）法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学位，１９９０年８
月期满获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工作；１９９５年９月至１９９６
年７月公派到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做高级访问学
者；１９９９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职攻读经济法
学专业博士学位；中国法学会理事，安徽省法学会常务

理事，安徽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合肥

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论文４０余篇，主编和参编著作３部，曾获安徽省优秀
教学成果一等奖，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现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安徽农村税费改革与

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研究”。

王先林，男，１９６５年１１月生，安徽霍山县人。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１年分别获安徽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１９９６年曾赴美国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参加美中知识
产权交流项目。现为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经济法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大学法律评论》主编，安徽

省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２０００年被授
予“安徽大学十大杰出青年”称号。独著《知识产权与

反垄断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合著《消费者保护
法通论》、《香港知识产权法》等专著、教材１０部；在《中
国法学》（中、英文版）、《中外法学》、《法学家》、《政法论

坛》以及《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等报刊

上发表论文８０余篇。现正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
国反垄断立法研究”。

储育明，男，１９６４年４月生，安徽潜山县人。１９８５
年安徽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

位。１９８８年安徽大学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现为安徽大学法学院

教授，安徽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

究导师，安徽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

合著《中国商事法》、《商法》等著作、教材１０余部；在
《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４０余
篇；主持或参加社科项目多项，论文获奖多次。

李明发，男，１９６３年３月生，安徽肥东县人。１９８５
年安徽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

位。１９８８年安徽大学法律系民法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学位。现为安徽大学法学

院教授、副院长，民商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

２ 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政法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理事，安徽省法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高校中青年学科

带头人培养对象。１９９７年获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１９９９年获霍英东基金会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３０余篇，参编著作
两部，获学会奖、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

项，现主持和参加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

项。

华国庆，男，１９６４年１０月生，安徽桐城市人。

１９８７年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并获得法学学
士学位。１９９０年于安徽大学民法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并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学位。现任安徽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经济法教研室主任，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导师，安徽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安

徽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主要从事本科生、研究生

经济法学、财政金融法学、公司法学及保险法学等课程

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在《政法论坛》、《中外法学》、《科

技与法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２０余篇。

张宇润，男，１９６５年２月生，安徽霍山县人。安徽
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兰州大学经济法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经济法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发表论文３０余篇，其中被国内
权威杂志转载或转摘７篇；参加国家和省科研项目多
项，论文多次获奖。

３作者简介



目 录

专题一 经济法学总论基本问题研究 １⋯⋯⋯⋯⋯⋯

一、中国经济法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基础 ３⋯⋯⋯⋯

二、中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目标和调整

特点 １０⋯⋯⋯⋯⋯⋯⋯⋯⋯⋯⋯⋯⋯⋯⋯⋯⋯

三、经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２１⋯⋯⋯⋯⋯

专题二 企业法问题研究 ３３⋯⋯⋯⋯⋯⋯⋯⋯⋯⋯

一、我国企业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３４⋯⋯⋯⋯⋯⋯⋯

二、个人独资企业的若干法律问题 ４２⋯⋯⋯⋯⋯⋯

三、合伙企业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５６⋯⋯⋯⋯⋯⋯⋯

专题三 公司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７２⋯⋯⋯⋯⋯⋯

一、公司法基础问题探讨 ７２⋯⋯⋯⋯⋯⋯⋯⋯⋯⋯

二、公司股东权利义务探讨 ７７⋯⋯⋯⋯⋯⋯⋯⋯⋯

三、公司组织机构基本问题研究 ８３⋯⋯⋯⋯⋯⋯⋯

专题四 外商投资企业法问题研究 ９０⋯⋯⋯⋯⋯⋯

一、现行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９１

⋯⋯

⋯⋯⋯⋯⋯⋯⋯⋯⋯⋯⋯⋯⋯⋯⋯⋯⋯⋯⋯

二、建立现代外商投资企业制度的建议 １０５⋯⋯⋯

三、《公司法》对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适用

１１２

⋯⋯

⋯⋯⋯⋯⋯⋯⋯⋯⋯⋯⋯⋯⋯⋯⋯⋯⋯⋯⋯

专题五 市场管理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１１９⋯⋯⋯⋯

一、市场管理法产生的必要性和依据 １１９⋯⋯⋯⋯



二、市场管理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１２２⋯⋯⋯⋯⋯

三、市场管理法的性质和地位 １２５⋯⋯⋯⋯⋯⋯⋯

四、市场管理法的体系和特征 １３０⋯⋯⋯⋯⋯⋯⋯

五、市场管理法的基本原则 １３７⋯⋯⋯⋯⋯⋯⋯⋯

六、市场管理法的功能 １４３⋯⋯⋯⋯⋯⋯⋯⋯⋯⋯

七、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 １４４⋯⋯⋯⋯⋯⋯⋯⋯

专题六 竞争法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１５０⋯⋯⋯

一、竞争的概念与意义———法律保护的理论

基础 １５０⋯⋯⋯⋯⋯⋯⋯⋯⋯⋯⋯⋯⋯⋯⋯⋯

二、竞争法的调整对象、方法与目标 １６９⋯⋯⋯⋯⋯

三、我国竞争法制的现状与展望 １９０⋯⋯⋯⋯⋯⋯

专题七 反垄断法基本理论与制度研究 １９９⋯⋯⋯⋯

一、垄断的一般界定与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

１９９

⋯⋯

⋯⋯⋯⋯⋯⋯⋯⋯⋯⋯⋯⋯⋯⋯⋯⋯⋯⋯⋯

二、反垄断法的基本性质和特征 ２０９⋯⋯⋯⋯⋯⋯

三、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框架 ２１５⋯⋯⋯⋯⋯⋯⋯

四、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必要性 ２２０⋯⋯⋯⋯⋯⋯

五、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现状 ２２７⋯⋯⋯⋯⋯⋯⋯⋯

六、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初步探讨 ２３２⋯⋯⋯⋯

专题八 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研究 ２４０⋯⋯⋯⋯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分析 ２４０⋯⋯⋯⋯⋯⋯

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定与实施问题

分析 ２５５⋯⋯⋯⋯⋯⋯⋯⋯⋯⋯⋯⋯⋯⋯⋯⋯

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封闭性与一般条款

问题 ２６４⋯⋯⋯⋯⋯⋯⋯⋯⋯⋯⋯⋯⋯⋯⋯⋯

四、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分则中的问题———以对

商标的保护为例 ２７４⋯⋯⋯⋯⋯⋯⋯⋯⋯⋯⋯

专题九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若干问题研究 ２８３⋯⋯⋯

２ 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般分析 ２８３⋯⋯⋯⋯⋯

二、消费者权利的意义与法律确认 ２９８⋯⋯⋯⋯⋯

三、惩罚性赔偿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３０９⋯⋯⋯⋯⋯

四、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关的几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 ３１８⋯⋯⋯⋯⋯⋯⋯⋯⋯⋯⋯⋯⋯⋯⋯⋯

专题十 产品质量法若干问题研究 ３２６⋯⋯⋯⋯⋯⋯

一、产品质量立法及其体系 ３２６⋯⋯⋯⋯⋯⋯⋯⋯

二、产品质量责任与产品责任 ３２９⋯⋯⋯⋯⋯⋯⋯

三、产品 ３３３⋯⋯⋯⋯⋯⋯⋯⋯⋯⋯⋯⋯⋯⋯⋯⋯

四、产品质量责任主体及其应承担的产品质量

义务 ３３９⋯⋯⋯⋯⋯⋯⋯⋯⋯⋯⋯⋯⋯⋯⋯⋯

五、产品质量责任的归责原则 ３４２⋯⋯⋯⋯⋯⋯⋯

六、产品质量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抗辩事由 ３４９⋯⋯

七、产品质量责任中的损害赔偿 ３５５⋯⋯⋯⋯⋯⋯

专题十一 财政法基本问题研究 ３６２⋯⋯⋯⋯⋯⋯⋯

一、财政与财政法概念的再思考 ３６２⋯⋯⋯⋯⋯⋯

二、财政管理体制法 ３７５⋯⋯⋯⋯⋯⋯⋯⋯⋯⋯⋯

三、分税制的财政法问题 ３７７⋯⋯⋯⋯⋯⋯⋯⋯⋯

四、预算法律制度 ３８９⋯⋯⋯⋯⋯⋯⋯⋯⋯⋯⋯⋯

专题十二 税收法律制度基本问题研究 ３９９⋯⋯⋯⋯

一、税收的涵义、特征和职能 ３９９⋯⋯⋯⋯⋯⋯⋯⋯

二、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和体系 ４０８⋯⋯⋯⋯⋯⋯

三、税法的基本原则 ４１７⋯⋯⋯⋯⋯⋯⋯⋯⋯⋯⋯

四、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４２４⋯⋯⋯⋯⋯⋯

五、税收债权 ４２８⋯⋯⋯⋯⋯⋯⋯⋯⋯⋯⋯⋯⋯⋯

六、纳税人及其权利 ４３２⋯⋯⋯⋯⋯⋯⋯⋯⋯⋯⋯

七、我国开征遗产税及其立法的思考 ４３９⋯⋯⋯⋯

专题十三 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法律制度 ４４８⋯⋯⋯

３目 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从金融业看金融法的地位和性质 ４４８⋯⋯⋯⋯

二、经济稳定增长与中央银行调控法 ４５９⋯⋯⋯⋯

三、经济稳定增长与商业银行法 ４６５⋯⋯⋯⋯⋯⋯

四、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４７５⋯⋯⋯⋯⋯

专题十四 证券法性质与基本原则研究 ４９０⋯⋯⋯⋯

一、证券法的概念和规范属性 ４９０⋯⋯⋯⋯⋯⋯⋯

二、证券法的基本原则 ５０７⋯⋯⋯⋯⋯⋯⋯⋯⋯⋯

后记 ５２５⋯⋯⋯⋯⋯⋯⋯⋯⋯⋯⋯⋯⋯⋯⋯⋯⋯⋯⋯

４ 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



专题一

经济法学总论基本问题研究

本书所称经济法学，是指以中国经济法为研究对

象的法学学科。从内涵上来看，经济法学以经济关系

的法律调整及其规律性作为研究对象；从外延上来看，

它包括以各类教学和科研成果形式所反映的理论和学

说体系。

在我国，经济法学一词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

含义。首先，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经济法学是我国

法学学科中的二级学科，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学，是一

种相对自足的学说和理论的体系，是法学学科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从法学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角度

来看，经济法学是国务院主管机关认定的硕士和博士

教育专业，一度也曾被列为本科即学士学位教育专业，

以至于至今仍有一些地方还在进行本科或专科层次的

经济法专业教育。专业意义上的经济法学，是指一种

特定类型的法学人才的培养规格。再次，经济法学也

是课程名称，但对不同的专业来说，其含义又不相同。

法学类专业的经济法学课程，是指区别于民法、商法、



行政法等课程，以特定经济关系的特殊法律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

门或一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育部法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所

列的法学专业１４门核心课程中，就包括了经济法。而对财经、管
理类专业而言，经济法学课程既包含着法学专业经济法学课程的

主要内容，同时又包含着法学专业其他课程，如民法学、商法学、行

政法学等方面的内容。平日常见的经济法、经济法律法规、经济类

法律等词语，在涵义上更为宽泛，有时也更为模糊。本书所研究的

对象，是独立学科意义上的经济法学。

作为本书的第一部分，本专题将首先概述和分析中国经济法

学产生和发展的脉络及其基础；然后，将依次探讨经济法的调整对

象、调整目标、调整方法与调整特点，经济法的独特价值，以及法律

部门划分标准和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作者的基本

观点是：经济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催生并适应了这一需

要的新型法律部门，它统一地综合运用多种法律调整方法，调整具

有直接社会性的经济关系，由此达到其独特的调整目标，即实现经

济效率和社会正义的统一；中国经济法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极大

地促进了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人才培养，而且以其开阔的视野

和开放的研究方法推动了法学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并且正

在对传统的法律思维方式形成有力的冲击；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

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法律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法律体系的结

构也不是拼盘似的平面结构；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之中，经

济法是一个重要的独立法律部门。

以下，就从我国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开始我们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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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法学的产生、

发展及其基础

（一）中国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系统的研究，始于１９７８
年。“文革”十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发展经济，保证和改善人

民的经济生活，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

就必须改革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在这种背景下，胡

乔木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

个现代化》一文，并在其中专写了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一节①。这

是我国影响较大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和系统阐述经济立法和经济

司法问题。在此前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些重要场合多次使

用了“经济法规”、“经济法”等用语。这些新的进展，引起了法学界

及时的回应。约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就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中国经济法
学的论文和教材。

我国经济法学的发展，以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研究和学科

体系内容的演变为主线，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１．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初期（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大经济法
说。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集

中在计划体制比较薄弱的环节即农村。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

经济法学探索，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寻求法律体系的协调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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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不承认任何私法的论述为指导①，形成了以

大经济法说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成果。大经济法说主要以主体作为

界定经济法调整范围的标准，主张凡是法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都由

经济法调整，自然人之间的财产关系，才由民法调整。这种观点，

反映了当时法人几乎都是公有制组织的客观现实。与大经济法说

相适应，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经济法学教科书，普遍地包含了一些

现今列入其他法律部门的内容，如劳动法、环保法、工业产权法等。

这种状况虽然反映出中国经济法学诞生之初在自我认识上不可避

免的模糊之处，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推动了

我国法学的全面复兴。当然，大经济法观点的客观基础今天已不

复存在，其理论依据和逻辑基础也不无疑问，因而对经济法学的进

一步发展只具有历史借鉴意义了。

这一时期经济法学发展的另一特点，是在思想解放和对外开

放的新背景下，大量引进了外国，尤其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法

学文献。其中影响较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有：［苏］Ｂ．Ｂ．拉普捷夫
主编的《经济法理论问题》②，［苏］国立莫斯科大学、斯维尔德洛夫

法学院合编的《经济法》③，以及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编著的《日本

经济法概要》④ 等。这种大力的引进，既反映出我国新生、弱小的

经济法学部门寻求外援的潜意识，也为经济法学的进一步发展作

了学术资料和开放思维训练方面的准备。

２．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１９８４～１９８８）：纵横统一说、行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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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２。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列宁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２０日《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便条》中写到：“我
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

属于私法范围。”《列宁全集》第３６卷，５８７页。



法说。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

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基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一新进

展，法学工作者们借鉴苏联学者的思路，从当时经济关系中平等交

往的财产要素和计划管理要素并存的现实出发，提出了经济法调

整我国财产要素和组织要素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的观点，即所谓

纵横统一说，并一度在经济法学界占据优势地位。纵横统一说的

主要价值，在于它看到了现代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和纵横交错，并试

图以全新的法律调整思路来解决这种现代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

题。相比之下，古罗马时代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关系，从法

律调整的角度来看，是纯粹的私人间的财产关系。在市民社会和

政治国家之间保持严格分野的那些时代，以某一种法律调整方法

或手段为其特色的部门法，如民法或民商法，在经济关系比较单纯

的条件下，足以应付经济关系法律调整的需要。经济关系的复杂

化和现代化，必然也要求法律调整方法的整合和综合运用。从总

体上看，纵横统一说的这一基本思路，至今仍有其价值。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２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了《民法通则》，给经济法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和契机。首

先，《民法通则》第２条明文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
系和人身关系，从而使大经济法观点彻底失去了生命力。其次，

《民法通则》以主体间关系的平等性作为其调整对象的界定依据，

同时其立法说明在论及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时，提出经济法主要

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表明了立法机关仍然固守古典时代传统法

律思维的态度，这种态度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每一种经济活动都只

产生一种单一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要么是横向的，要么是纵向

的，因而在法律调整上可以进行单独的彼此分离的操作。显然，这

样一种前提，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存在的。民法通则及其立法说明

的上述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动摇了纵横统一说的基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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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立法说明既然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限定为纵向经济关系，这就

自然地导致了行政经济法说的产生。在苏联，行政经济法说曾是

诸多经济法学说中的一种。《民法通则》颁布之后，我国学者结合

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比较系统化的我国的行政经济法说，认为

我国经济法主要调整纵向的行政管理性的经济关系。以现今的眼

光来看，行政经济法学说引起的难题，首先是大大地缩减了经济法

的调整范围，而这些被缩减的内容并不能逻辑一贯地在其他部门

法学课程中安排。其次，这种学说还会引起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

关系的争论。再次，把经济法界定为行政性的，会导致把经济法仅

仅看做是行政机关经济管理工作操作规程的误解。主要由于这些

原因，行政经济法说未能获得大部分经济法学工作者的赞同。

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１９９３～）：统一体系的初步形成和
内容与方法的更新。在邓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南巡讲话的推动之下，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这一决策既明确了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也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奠定了新

的更为坚实的基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据，在经济法

学界长期的共同努力之下，经济法学界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体

系问题上，基本上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即我国经济法主要调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市场运行和宏观调控方面的

经济关系；与此相适应，经济法学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四编制体

系，即包含总论、主体、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四个部分①。这

一体系的形成，标志着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已经建立在坚实的基础

之上，它的独特内容，是任何法律部门也无法取代的；同时这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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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形成，也表明了经济法学界基本共识的一致，为学科发展提供

了一个新的统一的平台。

在上述共识的形成过程之中和之后，主要围绕着如何从理论

上概括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这个问题，学者们又提出了与市场经济

目标相适应的许多新见解。就笔者不甚完全的阅读和认识来说，

自９０年代初期以来，经济法学研究以下几方面的进展尤为引人注
目。一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我国知名的老一代权威经济法学

者们，及时而敏锐地抓住了市场导向的改革进展为经济法学发展

带来的机遇，杨紫 和徐杰、潘静成和刘文华、李昌麒、漆多俊、王

保树等教授们，先后拿出了一批力作，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体系等问题，做出了与改革进展和时代

潮流相适应的回答。以史际春、程信和、王全兴、张守文、周林彬等

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经济法学者们，在这一时期，也在经济法的调

整对象、客观根据、内容体系和基本原则等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推

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新成果。它们的努力，推动了经济法学随着

市场导向改革目标的确定而得以建立在新的坚实基础之上。二是

一些学者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上推陈出新，如史际春教授在其多

部作品中对法理学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的传统理论教条

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努力从新时代中国法律体系科学构建的高

度，来重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问题。周林彬教授等在其研究中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和法律经

济分析理论的科学成分，把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交易费用、市场失

灵和政府失灵等概念有效地引入了经济法学研究和制度分析之

中。这标志着年轻一代学者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理论勇气和比较开

阔的理论视野。三是在经济法的亚部门或具体制度的研究方面，

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成果，如吴志攀教授关于金融法方面的著

作，刘剑文、徐孟洲、张守文等教授关于财政法和税法的著作，史际

春教授关于公司企业法的著作，谢次昌教授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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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王晓晔、邵建东、阮方民教授等在竞争法方面的著作，王先

林教授在市场管理法方面的系列论文，以及覃有土教授关于社会

保障法方面的著作等，都是影响较大的代表。所有这些经济法具

体制度方面的研究，对经济法学体系的丰富及其意义的彰显，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总之，这一时期经济法学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

的成果，限于作者的知识和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二）中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基础

中国经济法学自产生以来，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冲击，如《民法

通则》的颁布及其立法说明的限定、高校本科经济法学专业的取

消、相邻部门法学学者的质疑、学科内部不同见解之间的论争以及

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名称的变更，等等。虽然经历了这样那样的

变故，经济法学依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广泛的社会认同，其主要

原因就在于，经济法学理论有其坚实的基础。

首先，经济法学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前提，是改革开放

之初人民强烈要求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共适时地把党和国家

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国以来，尤其是１９５８年
党的八大以来，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是党和国家的首要工作，经济

建设虽有进展，但远没有提上应有的重要地位，导致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粉碎“四人帮”之后，中

央顺应民意和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变化，作出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决策，从而使全社会对经济建设的关注提到了新中

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与此相适应，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也

成了一个崭新的令人瞩目的重要课题。只要强国富民之梦依旧，

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改变，国际经济竞争依

然十分激烈，经济法的地位就必然会越来越重要。

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是推动经济法学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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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动力。从上述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简略提要中可以看出，中

国经济法的概念本身，首先就是作为传统的经济管理的行政方法

的替代物而提出的。我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

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每一步变革，都促使经济法学

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理论。完全可以预言，在完备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法学必将取得更为丰硕的符合时代

要求的新成果。

再次，全面的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既是经济法学发展的诱因

之一，又是其发展的有利外部条件。作为刺激因素，对外开放迫使

我们熟悉并逐步接受国际性的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法律制度，并逐

步建立和完备自己的相应制度；作为有利条件，对外开放则使我们

得以比较方便地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法学比较发达

的德国、法国、日本和苏联等国的经济法制度和理论，以及美、欧的

竞争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和学说，从而推动我们自己的经济法律制

度建设和理论发展。

最后，经济法学界的长期的共同努力，是经济法学发展的主观

条件。多年以来，从开始经济法学最初垦荒的前辈大家，到正在逐

步挑起学科发展大梁的中坚骨干，到成果丰硕的学界后起之秀，一

大批经济法学工作者在教学、科研和实务部门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没有他们强烈的事业心、顽强的进取精神和神圣的使命感，经济法

学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局面。

由此可见，２１世纪的中国，历经磨难的中国经济法学注定要
在上述坚实的基础之上，走向进一步的繁荣，在法律科学的大家庭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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